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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府办规〔2024〕1号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渠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渠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》已经渠县第十

九届人民政府第 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抓好落实。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2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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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理，保障乡镇污水处理

设施正常运行，保护渠县境内江河流域及饮用水源，防止环境污

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城

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和《四川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镇污水处理设施，指各乡镇污水处理

厂（站）、进厂提升泵站、污水管网、管网配套提升泵、检查井、

截污井或池、化粪池及其他配套设施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渠县行政区域内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

运行、维护、管理等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四条 运营单位是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的运行维护的责

任主体，负责做好污水处理厂（站）和进厂提升泵站的正常运行

及维护工作。

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污水管网、提升泵、检

查井、截污井或池、化粪池及其配套设施的运行监督管理，负责

对政府投资修建的污水管网及其配套设施进行维护，负责督导运

营单位对其投资修建的污水管网及其配套设施开展日常巡查、检

测、维修和更换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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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县住建部门负责做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的

检查、指导、服务、考核等工作。参照城区污泥处置方案，负责

督促指导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活性污泥的安全处置。

第七条 县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

质进行检测，督促其正常运行，达标排放；对乡镇屠宰场、酒厂、

作坊等企业污水排放的纳管污水是否达标等进行监督。

第八条 县财政部门会同县住建部门根据污水处理设施运行

维护管理的实际需要，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科学测算资金需求，

将污水处理运维费用和管网运行维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，合理安

排年度预算资金，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。

第九条 县发改部门负责核定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费标准，督

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按标准征收污水处理费。

第十条 县电力部门负责保障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的用电

需求。因故确需停止供电的，应按照有关规定事前通知运营单位。

第三章 运行及维护

第十一条 各乡镇应加快完善场镇污水管网，根据管网建设

任务，结合场镇发展实际，及时完善主管网、支管网和入户管网，

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负载率。

第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建立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运行维护

管理制度体系，包括但不限于岗位责任、培训考核、工作流程、

运维手册、记录评估、安全生产、应急处理、应急救援、操作规

程、资料记录存档等规章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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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对进水水质、水量突变、重要设备故

障、洪涝灾害、火灾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，每年定期开展应

急演练，并报县住建部门备案。

第十四条 运营单位应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常年正常运行，并

对设备进行定期检修保养，出水水质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设计出

水水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。

第十五条 运营单位应建立日常管理台账，完善相关制度，

内容包括设施运转情况、设备维护情况、出水水质情况等，并每

月形成运行维护总结。

第十六条 运营单位应对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出水水质进

行全覆盖监测。对于日处理水量 500吨以上的污水处理厂，应安

装在线监测设备；对于日处理水量 500 吨以下的污水处理厂

（站），应安装工况在线监测设备。运营单位应当自行或委托有

资质的单位对出水水质进行监测，监测频次每季度不少于 1次。

第十七条 运营单位应加强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人员配备，

对日处理量 500吨以下的，配备专职人员不少于 2人；对日处理

量 500吨以上的，配备专职人员不少于 3人。运营单位应加强从

业人员培训，确保各岗位人员熟悉工艺流程，掌握操作技能。

第十八条 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应保持连续运行，不得擅

自停运。实施设备、设施大修、检修时，应通过调节工艺运行状

态保证污水处理的规模和出水水质。对确需停运或部分停运的，

运营单位应提前 90个工作日，向县住建部门和县生态环境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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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报告；对于因突发事件造成乡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全部或部

分停运的，运营单位必须立即启动安全运行应急预案，并立即报

告县住建部门和县生态环境部门。设施设备恢复正常运行后，运

营单位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停运期间处理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向县

住建部门和县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

第十九条 运营单位应在适当位置按规定将运营单位基本情

况、行政许可等相关信息予以公示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

第二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组建污水管网排查队伍，建立巡

查机制，发现乱排、漏排等违法行为予以上报相关部门，严防环

保事件发生。

第四章 考核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县住建部门牵头分别对乡镇污水管网建设维护

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进行考核，考核采取日常监管、现场核

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并按季度通报考核结果。

第五章 资金管理

第二十二条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不

得截留、挪用或转作他用。

第二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于每月月初向县住建部门和县生态

环境部门申报上月污水处理量及运维费；县住建部门和县生态环

境部门应及时审核确认，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拨付意见；县财政

部门根据住建部门和环保部门核实意见，按时向运营单位据实拨

付污水处理运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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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县财政部门根据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和县住建部

门对乡镇污水管网建设维护考核结果，据实向乡镇拨付污水管网

建设维护费。

第二十五条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应建立健全多元

化、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制。

第六章 责任追究

第二十六条 运营单位在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中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一）不按国家规定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或地方排

放标准的；

（二）谎报实际运行数据、编造虚假数据的；

（三）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或者随意倾倒污泥的；

（四）未经批准擅自停止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的；

（五）影响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
第二十七条 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中存在履职

不到位，擅自截留、挪用或转作他用专项资金的有关单位和个人，

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

年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